
用電設備使用安全檢查表

機構名稱： 檢查日期:

類別 檢查項目
檢查結果

說明
符合/有 不符合/無

用
電
設
備

1.自上次至今使用電器時應無跳電現象。
(上次檢查日期:年月日)

2.分電箱上鎖管制，箱內有中板隔開裸露的銅排及端子

3.分電箱中板有標示各回路名稱，並附單線圖及回路平
面圖

4.開關箱引入、引出管路應有填塞且無脫落。

5.無熔絲開關或漏電斷路器無並接使用二回路負載導
線。

6.漏電斷路器跳脫功能測試是否正常。

7.新增設回路所配置之導線均符合「用戶用電設備裝置
規則」。

電
器
設
備

1.加熱設備(如電磁爐、電暖器、熱水爐等)必須有過熱
保護裝置。

2.廚房或備餐空間之用電回路應為專用回路，避免過
載。

3.電動機車之充電裝置應有獨立之用電回路。

4.確認機構有無落實每月自主檢查下列各項並留有紀
錄：

(1)電器、加熱設備及延長線，均有造冊管理並定期
巡檢。

(2)住民或其家屬有自帶電器，自帶電器為標檢局檢
驗合格之產品，並向機構申請限於指定插座使
用。

(3)電器及延長線使用標檢局檢驗合格之產品，使用
時並在允許電流範圍正確使用，未同時使用高耗
電電器(如吹風機、電鍋、電磁爐、熱水器、微
波爐等)。

(4)使用加熱電器產品周邊無可燃物(如報紙、蚊帳
及衣物等)。

(5)加熱設備（含電毯）、照明燈具與可燃物（如床
單、傢俱、窗簾、毛巾、衣物、紙張、塑膠袋）
或易燃液體（如酒精、含酒精乾洗手液等）必須
保持適當距離。

(6)電器設備無發燙或異常動作，四周保持通風良
好，無堆積雜物，牆壁無漏水，牆角無積水。

(7)空調室外機、電暖器未堆積灰塵，其插座應有專
屬插座。

(8)護理站或工作站等辦公空間，及機構內宿舍使用
之電器設備應予整理，其線路未有任何物品壓放
其上。

附表 B



(9)機構內使用之充電器在下班無使用時皆有移
除。

插
座
開
關

1.插座及電燈開關外觀無破損、鬆脫及接觸不良現象。

2.電器插頭應無破損，外表亦無過熱熔解現象。

3.電燈開關無接觸不良，燈具未發出異常聲音。

4.冷氣機排水管應無裝設於插座上方。

5.插頭與用水設備避免設置在一起，避開水管路徑、水
龍頭、魚缸、飲水機設置下方，或設有漏電斷路器或
設有保護蓋。

6.不同電壓的插座應有標明使用電壓，並有防呆插孔。

7.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裝設漏電斷路器(如電
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路、陽台之插座及離廚房水槽
1.8公尺以內之插座分路等)。

8.確認機構有無落實每月自主檢查下列各項並留有紀
錄：

(1)同一個插座應無加裝多向插頭。

(2)使用中的電器插頭有插牢、緊密插入插座中。

電
線
∕
延
長
線

1.電線接頭連接穩固，電線表層無破損或重物輾壓。
註:電器電線應確保完整，避免彎曲、裂痕、斷裂，
且避免用可燃物（如家具或木材）墊底及避免老鼠破
壞線路。

2.天花板上的電路無裸露電線，接線盒有加蓋板保護。

3.延長線使用應予造冊，包含編號、使用地點、電流電
壓並有過載保護。(檢測人員應將檢查結果明示使用
數量及視現況勸導設置專屬插座。)

4.確認機構有無落實每月自主檢查下列各項並留有紀
錄：

(1)電器使用中延長線無發燙或異味，延長線無綑綁
捲曲。

(2)延長線無同時使用多種耗電及發熱電器產品，或
兩條延長線續接在一起。

註 1:該項檢查不符者，請附照片及說明原因，請填入附表 C。
註 2:本檢查表已含協助確認機構每月自主檢查落實情形。

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： ，日期：

檢測人員: ，日期：


